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

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谨对公司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

说明和独立意见 

（一）专项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正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况，也不存在将资金直接或间接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的情形。 

2、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

要求》（证监会公告[2023]26号）、《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认真负

责、实事求是的态度，依据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

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报告期内公司仅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子公司提供担保，

除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向控

股股东提供子公司股权质押的反担保事项外，公司及下属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

并累计至2023年6月30日的对外担保、违规担保等情况。 现对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为满足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日海通服、

芯讯通、龙尚科技、芯通电子、日海物联、智能设备、重庆芯讯通、日海恒联和

香港展华、珠海龙芯向银行、非银行金额机构、融资租赁公司等非金融机构融资

或日常经营业务提供担保，上述各公司之间可相互担保，各公司也可为母公司日

海智能担保。上述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不含子公司对母公司担保）。

公司根据模组事业部采购业务的发展规划，为全资孙公司珠海龙芯签订的原材料

采购合同提供不超过8亿元的采购货款担保。上述提供担保额度的期限为自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5月31日，在上述担保额度申请期限内，担保

额度可循环使用。 



上述担保事项均按照《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履行了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截止2023年6月30日，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82,180.80万元，占公司2023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

者权益的152.31%。 

3、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正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况。 

（二）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公司除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子公司提供担保外，不存

在为公司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公司的其他关联方、任何

非法人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3]26号）

相违背的担保事项。上述担保均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合法、

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二、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和《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在认真听取了公司

董事会、管理层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汇报后，经充分讨论，现就公司2023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意见如下： 

截至2023年4月28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6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023

年5月15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未将上述6亿元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的情况下，直接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因此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对公司下发《监管函》，提示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经核查，除上述事项外，2023年上半年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 



（本页无正文，为《日海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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